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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教师聘任办法 

为适应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保证教学顺利

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任教师条件： 

1．所聘教师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

国、热爱成人高等教育事业。 

2．所聘教师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注意吸收先进科

学技术，不断总结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3．所聘教师要严以律已，为人师表，对学生既要关心爱护，又要严格要求

自己，在业务教学中既要传授知识，又要注意能力培养，教书育人。 

4．所聘教师要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认真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遵纪守

法，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5．所聘教师应具有讲师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

的教学经验。 

二、聘请教师程序 

1．成人高等教育是我校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成人高等教育教师聘任工作先

由继续教育院成学历教育科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本学期开课计划，向有关

专业学院下达教学任务书。 

2．各专业学院在接到任务书后，根据教学需要向继续教育学院推荐任课教

师名单。 

3．继续教育学院根据各专业学院推荐的教师名单，依据聘任教师条件确定

聘任人员。 



4．被聘教师由继续教育学院发给聘书，并负责在聘任期间进行考核。 

5.  函授站在当地聘任教师时，必须报送相关资质资料，继续教育学院审核

批准后发给聘书予以聘任。 

三、酬金发放 

应聘教师在应聘期间，按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教学运行费用管理办法发放

酬金，教学工作量计入本人教学档案，作为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依据。 

 

 

 

 

 

（二〇二一年十月修订） 

 


